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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字號：裁判字號：最高法院 107 年台上字第 1388 號刑事判決

裁判日期：裁判日期：民國 107 年 05 月 23 日

裁判案由：裁判案由：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
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07年度台上字第1388號

上　訴　人　柯連登

上列上訴人因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案件，不服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06年6 月29日第二審判決（106

年度上訴字第732號，起訴案號：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103年

度偵字第10643號，104年度偵字第4068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

決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上訴駁回。

    理  由

一、按刑事訴訟法第377 條規定，上訴於第三審法院，非以判決

    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。是提起第三審上訴，應以原判

   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係屬法定要件。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

   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，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

    適用不當，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，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

   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，不相適合時，均應認其上訴為違

    背法律上之程式，予以駁回。上訴人柯連登上訴意旨略以：

    （一）原判決係以臆測之詞，認定上訴人於本案具有營利之

    意圖，惟未說明所依憑之證據，判決顯有違誤。（二）本件

    共同被告陳○狄遭判刑1年7月，原審猶給予宣告緩刑4 年。

    上訴人未有前科紀錄，年齡67歲，患有高血壓，為獨居之老

    人，經原審認定符合自首要件，判刑10月，卻未給予緩刑之

    宣告，其判決亦有不當等語。

二、本件原審審理結果，認定上訴人有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所載

    之犯行明確，因而撤銷第一審對於其關於該部分所為之科刑

    判決，改判仍論處上訴人共同犯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

    係條例第79條第2、4項之圖利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

    地區未遂罪刑，已詳敘其調查、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

    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。

三、犯罪事實之認定，證據之取捨及其證明力如何，乃事實審法

    院自由判斷之職權，如其取捨不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，

    即不得指為違法，而據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。又刑法上「意

    圖營利」係指行為人主觀上有牟利之意圖而言，人頭丈夫出

    於獲取對價之意，與大陸人民假結婚，使之來臺，自構成臺

   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9條第2 項之意圖營利使

    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罪；又所謂「意圖營利」，

    不以實際得利為必要，僅須有獲取財產上利益之企圖即為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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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足。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與與陳○狄之間，於本案具有意圖營

    利並基於使大陸地區人民阮○珠以假結婚方式非法進入臺灣

    地區之共同犯意聯絡等情，係依憑上訴人：㈠於警詢時供稱

    ：阮○珠有跟伊說，她來臺的目的是要來工作，所以才拜託

    伊在臺灣找人頭，伊沒有直接跟陳○狄說此婚姻是虛偽結婚

    ，但是有跟陳○狄說成功辦理結婚後有好處可以拿，有新臺

    幣（下同）2至3萬元之佣金可拿，陳○狄就說好；㈡於偵查

    中以證人身分證稱：伊跟朋友陳○狄說阮○珠要來臺灣工作

    ，阮○珠會提供前往大陸的費用及佣金2、3萬元，看陳○狄

    要不要娶；㈢於第一審準備程序時復供稱：伊知道陳○狄的

    經濟狀況不好，又聽到阮○珠想找丈夫，願意支付陳○狄佣

    金、機票、護照、食宿等費用，所以幫忙牽線，阮○珠說成

    功的話陳○狄可以拿到2 萬元，伊告訴陳○狄上開條件，陳

    ○狄馬上答應等供詞，證人即共同被告陳○狄亦供承伊與上

    訴人去大陸辦結婚，沒有支付聘金，相關住宿、交通、結婚

    手續、拍婚紗等費用，皆非伊所支出之證詞，並審酌上訴人

    曾在彰化火車站，自阮○珠友人處收受2萬5千元之現金，自

    承因本案獲得紅包等情，載認上訴人於本件主觀上具有營利

    意圖之理由，並就上訴人嗣於第一審審理時以證人身分翻供

    稱：伊介紹陳○狄與阮○珠結婚時，沒有跟陳○狄說辦好會

    給他錢等語認非可採，予以論述及指駁，已記明認定之理由

    。凡此，概屬原審採證、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，所為論斷說

    明，並不悖乎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。上訴意旨（一）係就原

    審採證、認事職權之行使或已說明論斷之事項，徒以自己之

    說詞或持不同之評價，而為指摘，並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

    由。

四、緩刑之宣告，除應具備一定條件外，並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

    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，始得為之，屬法院裁判時得依職權裁

    量之事項。苟未認其符合緩刑之要件，而未宣告緩刑，即不

    得任意指摘為違法。而法院行使此項裁量職權時，固應受比

    例原則、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；但此之所謂比例

    原則，指法院行使此項職權判斷時，須符合客觀上之適當性

    、相當性及必要性之價值要求，不得逾越，用以維護刑罰之

    均衡；而所謂平等原則，非指一律齊頭式之平等待遇，應從

    實質上加以客觀判斷，對相同之條件事實，為相同之處理，

    倘若條件事實有別，則應本乎正義理念，予以分別處置，禁

    止恣意。已判刑確定之共同被告陳○狄於原審經判處有期徒

    刑1年7月，併諭知緩刑4 年，係以其雖曾於81年間因恐嚇案

    件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惟執行完畢後，5 年以內未曾

    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其因於本案係一時思

    慮欠周，偶罹刑典，經此教訓當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，因認

    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，爰併為緩刑之宣告。此與上

    訴人在客觀上之條件事實，尚有程度上之差別，雖未同時宣

    告緩刑，難謂與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有違，亦無其他違法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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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言。上訴意旨（二）指摘原判決未宣告緩刑為違法，亦非第

    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。

五、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，應予駁回。

據上論結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07    年    5     月    23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高法院刑事第九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官  林  勤  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林  立  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彭  幸  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黃  斯  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鄧  振  球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記  官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07    年    5     月    31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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